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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方法

調查目的

由於旅遊業對本澳經濟有著極其重要的貢獻，其中旅客入出境數字、

旅客消費、酒店入住率等指標為發展本澳旅遊業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

據，新公佈的旅遊物價指數將進一步完善及豐富本澳的旅遊統計資料。

旅遊物價指數是用作反映外地旅客在本澳所購買一籃子具代表性之

旅遊商品及服務在不同期間的價格變動情況；另一方面，亦可計算旅客

消費的實際變化。

旅客消費調查

旅遊物價指數內有關旅客的消費結構是根據旅客消費調查而制訂。在

一九九七年七月至一九九八年六月期間，成功訪問了 4,528 名離境旅客，
當中包括短程及留宿旅客。透過直接訪問，記錄了他們在本澳的消費種

類、金額和消費地點等資料。

挑選商品及服務

由於不可能收集旅客所消費的每項商品及服務的價格變動，因此在取

得旅客消費結構後，按項目佔總消費開支的比重挑選了一籃子具代表性

的旅遊商品及服務。

以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二零零零年六月為基期的旅遊物價指數是由一

籃子共89項的商品及服務所組成，分為8大類，如下：

大類一：食品及 酒類

大類二：衣履類

大類三：住宿類

大類四：餐飲類

大類五：交通及通訊類

大類六：藥物及個人物品類

大類七：娛樂及文化活動類

大類八：雜項物品類



為挑選一籃子具代表性的商品及服務，首先是計算旅客在本地購入每

一商品或服務費用佔總支出的百分比，然後根據預設的最低納入比率進

行篩選，低於該比率的商品或服務將不被挑選。另一方面，對一些不被

揀選但屬於典型旅遊商品及服務的項目如博物館入場費等，則因其重要

性而被選入籃子內。

此外，在計算有關權數時，並未選中的項目比重數據，將加入同組別

而且特徵相近的項目內，或者按比例分配給同組別的其他商品及服務

內。這方法是確保旅遊物價指數所包含的商品及服務能夠代表所有旅客

購買的商品及服務。

圖一：旅遊物價指數大類結構及權數

在選定一籃子商品及服務後，還必須要為每項商品或服務編訂詳細說

明，如：質量、包裝及品牌等，以規範所收集的價格是指同一商品及服

務。

挑選商號

每一項商品及服務會揀選 3 間商號收集價格，主要集中於離境客運
點、旅遊地點、購物區及酒店區。當中包括：手信店舖、餐廳、食肆、

酒店、時裝店、珠寶金行、娛樂場所、通訊及交通服務等場所共 118 間，
每季收集價格總數共 28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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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按消費結構劃分的商號及價格數目

數目

大類 組別 細分組 商品及

服務

商號 價格

食品及 酒類 2 10 22 17 78

衣履類 3 13 21 29 72

住宿類 1 1 1 9 9

餐飲類 1 1 4 12 12

交通及通訊類 2 3 14 8 28

藥物及個人物品類 2 4 11 12 33

娛樂及文化活動類 2 3 9 19 30

雜項物品類 3 6 7 16 19

總數 16 41 89 118* 281

* 其中於4間商號內收集一類以上的商品及服務價格

價格收集方法及周期

由本局派出調查員到各指定商號，直接收集商品及服務的價格，對有

顯著價格變動的商品均須註明原因。另一方面，所收集的價格必須是購

買時一次過付款的售價。

資料收集周期為每季一次，但季節性商品及服務，如： 花、炮竹、

大賽車門票的價格只會在出售期間收集，其價格在非調查期則保持不

變。另外，對於有關價格受行政監管的項目，如：本地交通，國際長途

電話服務等，在新價格生效時立即納入計算範圍內。

商品及服務替代

計算旅遊物價指數時，首先設定一籃子固定的商品及服務，以便量度

不同時期的價格變動。當有商品缺貨或商品特徵出現顯著改變時，便須

要進行替代程序，而替代過程須符合以下條件：

- 原商品已缺貨 1 次；
- 替代商品的性質及價格均須與原商品相近；

- 儘量於同一商號或相同地區找尋替代商品。



在替代時，被取代商品的權數將會撥歸新增補的商品內。另外，替代

商品在被挑選前的價格變動將根據被替代商品在同一期間的價格變動作

計算基礎。對於品牌、商品包裝改變的處理方法與商品及服務的替代程

序相同。

商號替代

如指定的商號因結業、轉業或受調查的商品缺貨時會以另一商號替

代，新揀選的商號須符合下列準則：

- 位置上接近被替代的商號；

- 售賣類似的商品；

- 顧客種類相同；

- 營業額相近。

指數計算方法

旅遊物價指數是採用拉斯佩爾指數 ( Laspeyres Index)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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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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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分組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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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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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旅 客

指任何非以澳門為常居地，連續逗留時間少於 12 個月，且其逗留目的並
非是參與任何有償活動的人士。

旅 遊 物 價 指 數

一般旅客消費的商品及服務價格變化的一項指標。

旅 遊 物 價 指 數 變 動 率

一項由旅遊物價指數計算出來的指標，用作反映一般旅客消費的商品及

服務價格的變動。

基 期

基期指數為 100，以供本期價格參考之用。

商 品 及 服 務 大 類

旅遊物價指數中的最大組成部份，由具有類似性質的組別組成，從而制

定其權數。

組別以下再分為：細分組、產品及項目，組成旅遊物價指數所揀選之商

品及服務名單。

商 品 及 服 務 項 目

旅遊物價指數所使用商品或服務名單中的最詳細分類，代表一項商品或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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